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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二级学院质量保障工作小组的规定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意见》文件精神，建立健全校院两级联动质量保障与监控

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学校“双五互联”质量保障组织架

构和“三环联动”质量保障运行机制的相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规定。 

一、组织机构 

组长由院长担任，副组长由副院长担任，成员由兼职督导、教

学科研助理、教研室主任组成；设立秘书一名（原则上由教学科研

助理兼任），作为学校评建与质量监控办公室与二级学院质量保障

工作小组的联络人。 

二、工作职责 

（一）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1.管理制度。根据学校要求、结合部门实际，围绕专业建设、

课程建设、队伍建设、资源建设、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课程考

核、毕业设计（论文）、学生考研及参加竞赛等方面制定制度规

范、质量标准和工作流程，全方位落实招生、培养、就业全链条质

量监控。 

2.保障体系。结合部门实际，建立“制定计划-监控评价-检查

反馈-持续改进”质量闭环管理体系；指导协助本部门各专业建立



专业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3.监控方式。采用“三结合”监控方式，即常态检查与专项检

查相结合、交叉检查与抽样检查相结合、闭环管理与持续改进相结

合，开展教学质量监控工作。 

（二）实施常态质量监控 

1.听评课。组织各专业建设团队、教研室管理团队开展全院教

师听评课工作，及时掌握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等情况，对存在问题

的教师进行重点帮扶和指导。 

2.常规检查。包括教学大纲、教案、课件、授课计划等教学文

档，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运行情况，以及课程考核情况等检查。分

为“期初”“期中”“期末”三个教学检查阶段，期初教学检查以

教学秩序、教学准备、教学文档为主；期中教学检查以教学实施情

况、作业、过程性考核为主；期末教学检查以教学完成情况、教学

资料归档、课程考核为主。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形成检查

报告提交至评建与质量监控办公室。 

3.专项检查。包括期末试卷、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材

料检查三部分。其中，期末试卷检查主要对课程考核评价方式、考

核内容、评阅规范、成绩评定与分析、考核资料档案等进行检查，

确保课程考核科学合理、标准规范；毕业设计（论文）检查主要对

选题、开题、指导、答辩、成绩评定、论文质量、资料归档等情况

进行检查，确保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规范，质量达标。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形成检查报告提交至评建与质量监控办公

室。 

4.会议交流。根据质量保障工作计划，定期组织召开专题会

议，原则上每月一次，围绕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相关主题开展交流讨

论，对发现的重点质量问题进行集体研究，提出整改方案并监督执



行。 

（三）开展专项质量监控 

1.培养方案监测。组织专业建设团队审核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毕业要求与课程开设的支

撑度和合理性进行评价，并指导人才培养方案改进；指导参加专业

认证的专业，按照专业认证标准构建全面质量管理体系，落实“学

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 

2.教学资源监测。参照审核评估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相关要求，对本学院的师资队伍、教学设施、

实验实训条件、图书资料、网络课程资源等基本教学条件进行实时

监测，提出相关建设方案。 

3.培养过程监测。根据专业赋星和课程评估要求，组织开展本

学院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自评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开展学生学习

满意度、教师工作满意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毕业生满意度、毕业

要求达成度等调查工作。 

4.专题工作监测。根据教学质量管理工作需要，结合本学院实

际，开展专题工作质量调研，收集相关数据，形成质量分析报告。 

三、工作要求 

（一）明确职责。二级学院质量保障小组是质量监控的组织

者，是培养过程的监督者，是目标达成的检验者，需进一步压实二

级学院教学质量保障小组主体责任。 

（二）协同融合。校院两级联动质量保障机制，遵循“统一规

划、层级管理、分工协作”的原则，评建与质量监控办公室为二级

学院质量保障工作小组的业务指导部门，教学督导委员会协助二级

学院质量保障工作小组开展相关工作。 

（三）持续改进。坚持成果导向，将质量价值观落实到教育教



学各环节，强化质量监控的闭环管理，形成自觉、自省、自律、自

查、自纠的质量文化。 

四、其他 

（一）本规定由评建与质量监控办公室负责解释。 

（二）本规定自2022年3月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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